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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的回复 

致同专字（2025）第 110A02294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我们”）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收到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或“ 海

南高速” ）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关于对海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

〔2025〕第 17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基于海南高

速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的核查，现就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5：《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 2023年末、2024年末、2025年 5月末

使用权资产分别为 4,437.95万元、8,051.33万元和 7,827.6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

列示使用权资产的具体明细，包括资产内容、交易对方、入账金额、确认依

据，确认金额是否准确；最近两年末使用权资产金额变动较大的原因。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使用权资产的具体明细，包括资产内容、交易对方、入账金额、确认

依据，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一）使用权资产内容及交易对方 

海南省交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使用权资产主要为经营

成品油零售业务所需的加油站相关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两

类，交易对方分别为关联方公司海南省交投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南省交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861085665588 

传真+86108566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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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加油站名称 资产类别 
土地租赁/整站

租赁 
交易对方 合同初始租期 

目前年租金

（万元） 

租赁期开始日

（确认为使用权

资产） 

租赁期（含续租

选择权） 

1 枫木服务区东、西加油站 土地使用权 土地租赁 
海南省交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20 年  99.79  2020/1/1 2039/12/31 

2 屯昌服务区东、西加油站 土地使用权 土地租赁 
海南省交投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 年  77.74  2019/1/1 2039/12/31 

3 
阳江服务区东、西综合能源

补给站 

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

物 

整站租赁 
海南省交投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8 年  252.08  2023/5/1 2039/12/31 

4 
琼中服务区东、西综合能源

补给站 

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

物 

整站租赁 
海南省交投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10 年  287.00  2024/3/1 2039/12/31 

5 
乐东服务区北侧、南侧综合

能源补给站 
土地使用权 土地租赁 

海南省交投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10 年  82.94  2024/8/1 2039/12/31 

注 1：海南省交投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系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更名为海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 2：租赁期（含续租选择权）的判断依据 

租赁期是指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同时包含合理确定承租人将行使续租选择权的期间。本次

租赁期延长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严格遵循准则判断标准，结合续租选择权行使的核心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①租赁资产对运营的核心重要性 

成品油零售为标的公司核心业务，加油站作为业务开展的关键专用资产，无替代经营载体。从标的公司经营战略及

持续盈利需求来看，租赁到期后行使续租选择权是维持业务连续性的必要前提；此外，出租方亦确认与交控石化有长期

的合作预期，符合 “租赁资产对承租人运营至关重要且无合适替代资产” 的评估逻辑，满足 “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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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则判断条件。 

②经济利益与风险因素的综合评估 

政策与市场需求支撑：结合《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中 “2030 年全岛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的政策要求，及燃油

车约 10 年的经济使用年限，参考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测算：2024 年末海南省燃油车保有量 171.55 万辆，比上年增加 2.36 万

辆，增长率 1.39%；考虑新能源车逐步替代，后续燃油车保有量增长率放缓，推算 2030 年存量燃油车约 180 万辆；结合

燃油车约 10 年使用年限以及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预计带动岛内旅游人流和消费增长，预计 2039 年仍有一定规模存量燃

油车需持续加油，基础用能需求客观存在。同时，标的公司已规划将加油站转型为 “综合能源补给站”，通过叠加新能源

充电、换电等业务，实现租赁资产的持续运营，进一步印证续租选择权行使的合理性。 

终止租赁的高成本约束：若放弃续租，标的公司将面临寻找替代经营载体的高额成本、业务搬迁与整合成本等终止

租赁相关支出，进一步强化了续租选择权行使的确定性。 

综上，将续租期间纳入租赁期计算，符合租赁准则对租赁期完整计量的要求，所有判断均基于对续租经济利益、终

止租赁成本、资产重要性等关键因素的综合评估。 

 

（二）各期末入账金额及确认依据 

使用权资产入账金额严格遵循租赁准则规定，以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现值为基础确定，同时考虑租

赁选择权等因素。各期末具体入账金额及确认依据如下： 

 

序号 加油站名称 资产类别 
 2025 年 5 月期末余额

（万元） 

2024 年期末余额（万

元） 

2023 年期末余额（万

元） 

1 枫木服务区东、西加油站 土地使用权 账面原值  1,207.04   1,207.04   1,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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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加油站名称 资产类别 
 2025 年 5 月期末余额

（万元） 

2024 年期末余额（万

元） 

2023 年期末余额（万

元） 

累计折旧  326.91   301.76   241.41  

账面价值  880.13   905.28   965.63  

2 屯昌服务区东、西加油站 土地使用权 

账面原值  970.44   970.44   970.44  

累计折旧  296.52   277.27   231.06  

账面价值  673.92   693.17   739.38  

3 阳江服务区东、西综合能源补给站 
土地使用权 + 房屋

建筑物 

账面原值  2,846.81   2,846.81   2,846.81  

累计折旧  355.85   284.68   113.87  

账面价值  2,490.96   2,562.13   2,732.94  

4 琼中服务区东、西综合能源补给站 
土地使用权 + 房屋

建筑物 

账面原值  3,176.52   3,176.52   

累计折旧  250.78   167.19   

账面价值  2,925.74   3,009.33   

5 
乐东服务区北侧、南侧综合能源补

给站 
土地使用权 

账面原值  905.90   905.90   

累计折旧  48.97   24.48   

账面价值  856.93   881.42   

合计 

账面原值  9,106.71   9,106.71   5,024.29  

累计折旧  1,279.03   1,055.38   586.34  

账面价值  7,827.68   8,051.33   4,437.95  

 

使用权资产的确认依据主要为：1. 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整站租赁合同（含房屋建筑物使用权）；2. 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

租金评估报告；3. 租赁期内租金支付计划及折现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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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认金额准确性 

标的公司使用权资产确认金额准确，具体依据如下： 

1.租赁交易真实合法：所有租赁业务均签订了规范的租赁合同，明确了租

赁标的、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等核心条款，交易背景真实有效；承租人在租

赁期内拥有对已识别资产的控制权，能够主导资产的使用并获得相应经济利

益。 

2.定价公允性：租赁价格均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

定，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评估方法符合行业惯例，定价公允且不存在利

益输送，确保租赁付款额作为使用权资产初始计量的核心基础数据真实可

靠。 

3.计量方法准确： 

初始计量合规：按准则要求，以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现

值为核心基础，同时考虑与租赁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等，综合确认使用权资

产初始入账金额。 

折现率选择合规：因未获取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折现率采用与租赁期

匹配、基于承租人自身信用状况的无担保增量借款利率（同期五年期以上贷

款利率），符合准则计量要求。 

租赁期判断合理：结合《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中 2030 年全岛全面禁

售燃油车的政策要求，以及标的公司业务延续需求、资产转型规划，合理确

定租赁期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含合理确定行使的续租期间），满足准则对

租赁期完整计量的规定。 

4.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准确：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与租赁期（2039 年 12 月 31 日终止）保持

一致，自租赁期开始日起计提，预计净残值根据资产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符

合准则对后续折旧的要求。 

二、最近两年末使用权资产金额变动较大的原因。 

（一）2023 年末至 2024 年末大幅增加（增加 3,613.38 万元） 

变动核心原因是 2024 年新增两项租赁业务，按租赁准则要求确认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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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1.新增琼中服务区东、西综合能源补给站整站租赁业务，于 2024 年 3 月

起租，确认使用权资产 3,176.52 万元（含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2.新增乐东服务区南、北综合能源补给站土地租赁业务，于 2024 年 8 月

起租，确认使用权资产 905.90 万元； 

3.折旧影响：根据租赁准则第二十一条，折旧自租赁期开始日起计提。

2024 年对新增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 191.67 万元，对原有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

277.37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469.04 万元。当期使用权资产扣除折旧后的净增加

额 3,613.38 万元，与期末余额变动金额基本匹配。 

（二）2024 年末至 2025 年 5 月末小幅减少（减少 223.65 万元） 

变动原因是使用权资产后续计量中计提折旧：2025 年 1-5 月，标的公司对

全部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 223.65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折旧 68.89 万元，房屋

建筑物折旧 154.76 万元），无新增租赁资产及处置事项，因此期末余额较 

2024 年末小幅下降，变动原因合理。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问题 5，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标的公司与租赁交易的会计处理相关的管理层对租赁分类的认定、

租金费用支付、使用权资产折旧等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评估其所采

用的折旧方法是否恰当，管理层针对续租选择权所作出判断的合理性； 

2.取得标的公司租赁的相关测算明细表和租赁合同，检查测算明细表关键

数据，如：租赁起始日期、租赁期、租赁付款额等，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 

3.复核和评价标的公司管理层关于租赁负债折现率的程序及依据，判断折

现率选择是否合理； 

4.检查标的公司根据租赁期限、租赁付款额、租赁负债折现率等计算的期

末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计提的使用权资产折旧等金额是否正确； 

5.审计项目组就续租选择权的判断依据、假设合理性等事项，咨询事务所

内部相关领域专家； 







符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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